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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

所有提呈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之通函（「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上，本公司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載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三

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之所有提呈普通決議案。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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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擔任點票之

監票人。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覧及採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

表及本公司董事（「董事」）與本公司核數師之

報告。

2,017,198,585

(99.9999%)

40

(0.0001%)

2,017,198,625

(100.0000%)

2. (i) 重選李培森先生為執行董事 1,975,276,378

(97.9218%)

41,922,247

(2.0782%)

2,017,198,625

(100.0000%)

(ii) 重選毛義民先生為執行董事 2,015,233,585

(99.9026%)

1,965,040

(0.0974%)

2,017,198,625

(100.0000%)

(iii) 重選梁民傑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975,126,378

(97.9143%)

42,072,247

(2.0857%)

2,017,198,625

(100.0000%)

(iv)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2,016,948,585

(99.9999%)

40

(0.0001%)

2,016,948,625

(100.0000%)

3. 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

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2,016,533,585

(99.9670%)

665,040

(0.0330%)

2,017,198,625

(100.0000%)

4.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

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已發行股本20%

之額外本公司股份。

1,970,902,378

(97.7049%)

46,296,247

(2.2951%)

2,017,198,625

(100.0000%)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於本決議案通過日

期已發行股本最多10%之本公司股本之股份。

2,016,908,585

(99.9980%)

40,040

(0.0020%)

2,016,948,625

(100.0000%)

6. 擴大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份

之一般授權，加入根據第 5項決議案所購回之

股份數目。

1,970,652,378

(97.6925%)

46,546,247

(2.3075%)

2,017,198,625

(100.0000%)

7. 批 准 、 確 認 及 追 認 向 伍 克 波 先 生 授 出 購 股

權。

129,513,310

(75.2724%)

42,546,247

(24.7276%)

172,059,557

(100.0000%)

根據上述所列投票結果，由於上述各項決議案之贊成票超過 50%，所有該等決議

案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港元之已發行股份（「股份」）總數

為 2,743,369,248股股份。持有 2,743,369,248股股份之所有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週年

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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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通函所載，就上文及通告所載第 7項決議案而言，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7.04 (1)條，伍克波先生、其聯繫人（定義見上

市規則）及本公司所有其他核心關連人士須並已於股東週年大會放棄投票贊成第7

項決議案。此外，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3 (4)條，伍克波先生及其聯繫人（定義見上

市規則）須並已於股東週年大會就第 7項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述者外，任何股東

於股東週年大會就第 7項決議案投票時不受其他限制。因此，伍克波先生、李培

森先生、伍克燕女士及梁民傑先生（合共持有 1,842,739,068股股份，相當於股東週

年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7.17%）已就第 7項決議案放棄投票。故此，賦予

獨立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第 7項決議案之股份總

數為900,630,180股（相當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2.83%）。

除已披露者外，概無股份規定持有人須於股東週年大會就決議案放棄投票，亦無

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惟須如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於會上放棄

投票贊成決議案。

本公司股東可參閱通函，以了解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之決議案之詳情。通函於本

公司網站www.osgh.com.hk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指定網站www.hkexnews.hk可

供閱覽及下載。

承董事會命

橙天嘉禾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文德章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時，本公司全體董事如下：

主席兼執行董事：

伍克波先生

執行董事：

毛義民先生

李培森先生

伍克燕女士

鄒秀芳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民傑先生

黃斯穎女士

馮志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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